
	 移民美國
前的避稅籌劃



	 除需支付些許專業服務費，赴美前

進行稅務籌劃可謂有百益而無一害。不

做任何稅務籌劃就匆匆赴美，您可能面

臨的重稅，將遠遠超過移民前稅務籌劃

的專業服務費。

	 赴美之前， 
稅務籌劃先行。



	 赴美之前， 
稅務籌劃先行。





	 從美國稅法中不難解讀到，富裕階層可以通過稅務籌劃最大限度地減

少稅賦。在美國，通過稅務籌劃避稅既合理又合法。但不報或漏報則屬逃

稅行為，將面臨嚴懲。可以說，稅務籌劃就是一種“美國方式”。不做稅

務籌劃，相當於把原本應屬於自己的錢捐贈給美國財政部。

	 美國的納稅體系是建立在個人申報的基礎上。聯

邦政府不過問如資產負債表、銀行結賬單之類財務資

料。納稅人自己負責匯總資料，填寫和提交報稅表。據

納稅人類型及收入差異，需填報的報稅表也不盡相同。

但所有這些表格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要求填報人登

記原始財務數據。正相反，填報人先整理原始數據，做

一定計算，在報稅表中只需提交計算結果。除非報稅表

中信息前後矛盾或有欺詐嫌疑，美國政府一般不會去調

查其“背後的故事”。即便有疑問，美國國稅局實際審

計的信息量和種類也是很有限的。

美國稅法



	 美國聯邦政府主要征收三種稅：聯邦所得稅、聯

邦遺產稅和聯邦贈與稅。地方政府，包括州政府和市政

府，各自征收各自的稅種，但聯邦稅率相比州和市的稅

率高很多。

所得稅	

	 美國對其公民和納稅居民在全球的收入征稅。非美國居民源

於美國的收入，包括在美貿易經營收入和在美不動產投資收入，也

需向美國政府納稅。

	 長期資本收益（持有超過	1	年的資產所產生的收益）

的稅率為累進制，最高利率為20%。短期資本收益（持有

不足	1	年的資產所產生的收益）和普通收入也采用累

進稅率，最高稅率為39.6%。此外，薪金收入和自

營收入需要繳納0.09%的聯邦醫療保險；某些“

被動”收入需要繳納3.8%的凈投資收入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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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稅法與移民法對美國居民的定義有

所差別。除個別例外，已獲得美國綠卡（含

臨時綠卡）的外國公民，在抵達美國的那一

刻即被視為美國所得稅納稅居民。無綠卡的

外國公民，若在美國居留時間達到了規定天

數，也可能要繳納所得稅。

美國個人所得稅納稅居民	

	 美國征收企業所得稅的對象包括美國公司

和在美開展業務的外國公司。企業所得稅的征

收也采用累進稅率，最高稅率亦為	35%。

除企業所得稅外，美國還對公司股東的股息收

入征稅。

除非有優惠稅率協議，非居民股息收入稅率為	

30%。納稅居民更需繳納高達39.6%的股息收入

稅，但若股息收入來源於部分特殊的美國本土

企業或協約國公司，該稅率調減為20%。



X	先生第	3	年在美國居留天數為	40	天，第	2	年為	300	天，第	1	年

為	300	天。因為他頭兩年在美國的居留天數均超過	183	天，X	先生

在美國居住的第	1	年和第	2	年均為美國納稅居民。	X	先生在美國居

留的第	3	年裏仍被視為美國納稅居民，因為他第3年在美居留天數超過	

了31	天，並且按以下結轉公式所得的天數總和大於	183	天:

第 3 年 第 2 年 第 1	年 合计

40    300/3    300/6   190+ + =

案例

1根據實際居留時間的標準，凡是一年中在美國居留達到或超過183天，該個人在該年度即被視為美國納

稅居民。在一年中在美國居留時間不足183天但不少於	31	天的個人，通過結轉公式計算，若其當年

在美居留天數與此前兩年的居留天數合計等於或大於183	天，仍有可能被視為該年度美國個人所

得稅納稅居民。結轉公式中，當前年度（“第	3	年”）天數按實際居留天數計算，此前一年

（“第	2	年”）天數按其實際居留天數的1/3計算，再前一年（“第	1	年”）的天數則按

實際居留天數的1/6計算。	



	 外國公民在美居留天數不足時，雖不被視為美國納稅居民，

其來源於美國的某些收入也須在美繳納所得稅。其中包括版權收

入、美國房地產租金、在美服務報酬、股息、利息以及來自美國

的經營收入。對這類“基於收入來源”的稅賦，美國政府要求支

付人在向納稅人付款時按照30%的統一稅率代扣代繳。

非美國納稅居民的外國公民



遺產稅與贈與稅

	 除個人所得稅以外，作為美國公民或遺產與贈與稅納稅居民，有

生之年獲贈財產須納聯邦贈與稅，亡故後世界各地的遺產均須納聯邦

遺產稅。非遺產與贈與稅納稅居民的外國公民，須就其位於美國的財

產繳納聯邦贈與稅和遺產稅。

	 聯邦遺產稅與贈與稅的現行最高稅率均為40%。



	 如前所述，美國個人所得稅

的繳納以實際居留時間為標準，

而遺產與贈與稅的征收則參照另一

套標準。只要您身在美國且有在美

永久居留的意向，就被視為美國遺產

與贈與稅的納稅居民。亡故時符合遺

產與贈與稅納稅居民標準的個人，無

論是否兼為個人所得稅納稅居民，須就

其全球資產在美繳納遺產稅。

	 個人所得稅納稅居民的判定標準比

較客觀。而遺產與贈與稅納稅居民的判定

卻是客觀與主觀因素的綜合，因此相對個

人所得稅納稅居民而言，遺產與贈與稅納稅

居民涵蓋範圍可能更廣，也可能更窄。

遺產與贈與稅納稅居民



案例

	 外國公民X	先生帶著在美永久居留的意向，於	2011	年	12	月	30	日來

到美國，他抵達美國的那一刻即被視為遺產與贈與稅納稅居民。若X	先生於

抵達美國的第二天，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意外亡故，他名下的所有資產

均須繳納美國聯邦遺產稅。再如，若	X	先生來美後在美連續居留了	3	年，

但打算於第	4	年回到祖國永久居住，雖然在美期間他是美國個人所得稅納稅

居民，他卻不算是美國遺產與贈與稅納稅居民。若X	先生在回國前不幸在美

亡故，聯邦遺產稅的征收只限於他位於美國的資產



非遺產與贈與稅納稅居民的外國

公民亡故時，其在美國境內所有

資產價值超過6萬美元的部分將被

徵收遺產稅。非遺產與贈與稅納

稅居民的外國公民轉讓其在美國

境內的有形資產時，須繳納聯邦

贈與稅。值得注意的是，現金也

被視為一種有形財產。

	 卡爾頓菲爾茲是一家享譽百年的頂級美國律師事務

所，我們竭誠為欲移民美國的人士提供移民前的稅務籌

劃，助您最大限度地降低在美國的稅賦，保障您的財

富。我們建議的避稅辦法包括以下幾種：

	 非遺產與贈與稅納
稅居民的外國公民

移民前的註意事項





案例

	 兩個自然人X	先生和	Y	先生，均於多年前以	1	千萬人

民幣價格購置了資產。現兩人均打算移民美國，獲取綠卡後

在美國居留幾年。他們計劃來美時，各自資產的市價均已升

至	2	億人民幣。X	先生聘請了一名美國稅務顧問，幫他促

成了一樁在美國被視為資產出售的交易。該交易在X先生的

母國卻無需納稅。這樣一來，抵達美國後，X	先生資產的登

記購買價是	2	億而非	1	千萬人民幣。只有當該資產將來

以超過	2	億人民幣的價格出售時，超過	2	億人民幣的部分

才需要繳納美國資產增值稅。Y	先生則沒有聘請美國稅務顧

問。兩人移居至美國後仍持有他們各自多年前購置的資產。

	 幾年後，他們的資產市價均升至	2.5	億人民幣，且X	

先生和	Y	先生均以	2.5	億人民幣的價格出售了各自資產。

因為抵美之日他們各自資產登記在冊的價格不同，X先生的

資產增值了	5	千萬人民幣，按增值額	15%	的稅率（長期資

本收益稅稅率）交稅，X	先生應納稅	750	萬元人民幣。Y	

先生卻須納稅	3600	萬元人民幣，因為他資產登記的購買價

為	1	千萬人民幣，須按增值額	2.4	億人民幣	15%	的稅率

納稅。可見，	X	先生移民前的稅務籌劃為他大大節省了抵

美後的資產增值稅，共計	2850	萬人民幣。未作稅務籌劃的

Y	先生真是損失慘重。



提高基數

通
過
移
民
前
稅
務
籌

劃
，
X	先

生
省
下
了
高
達
2850	萬

人
民
幣
的
美

國
稅
款
。

	 考慮到美國政府可能征收的資產增值稅，在移民前做專業的稅務籌劃，可將您在母國和美

國的稅賦降至總體最低。具體而言，您可在移民前辦理一樁在美方看來為資產出售，在母國卻屬

於非應稅性質的交易。這樣您可以提高該資產相對其市場價格的成本基數，從而避免了移民後因

該資產增值在美須繳納的資產增值稅。

	 這種提高基數的交易，要先對交易資產進行評估以確定其市價。資產評估

必然涉及時間和費用。評估的唯一目的是給該資產一個用於在美報稅的價格。評

估結果和資產出售交易內容都對外國政府保密，外國政府也不認其為資產出售交

易。此外，評估人員和外國政府都無權獲取資產所有人的個人資料。



來自美國之外高稅區的企業實體，經營收入應首先在本

國完稅。收入分配給美國居民時，還須在美完稅（最高

稅率	35%）。對實體性質略做文章，美國納稅居民就

可用國外納稅額抵免甚至完全抵消自己所有的美國

稅賦。具體而言，只要將外國實體在美登記為非獨

立實體，您就可以用該實體的外國納稅額抵免您

在美須繳納的、源於該實體的所得稅。

	 一般情況下，美國國稅局對外國實體定

性的依據是您所填寫的一份含該實體名稱

地址等信息的簡單表格，不要求出示有

關該實體類型的原始文件。確有更換實

體類型的必要時，可以請名會計師出

具驗證報告向國稅局備案，無需提

交支持性文件。

外國稅收抵免



	 兩個自然人X	先生和	Y	先生，各全資擁有一家設在A	國的公司，公司所

在地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	50%，但公司分配給股東的股息無需納稅。現兩人都

已有臨時綠卡並打算移居美國。移民前，X	先生聘請了一位美國稅務顧問，將

自己公司重組為美國稅法定義下的所謂流經實體。Y	先生沒有聘請美國稅收顧

問，也沒有改變其公司性質。在美期間，兩人各自公司收入均為	5	千萬人民

幣。因為此時X先生的公司為流經實體，公司收入無需繳納企業所得稅，而是

直接轉換為X先生的個人收入繳納個人所得稅，從而避免了雙重稅賦，如此計

算，X	先生應繳美國稅款為	1750	萬人民幣（5	千萬人民幣的	35%）。

案例

	 又因A	國企業所得稅率為	50%，	X	先生不僅可用自己公司在A國繳納的企業所得稅抵消自己所有在美

應繳的個人所得稅，還可額外享受750	萬人民幣（2500	萬	A	國稅款減去	1750	萬美國稅款）的外國所得

稅抵稅額，可用來抵免去年或明年的外國來源的收入稅。而Y	先生的公司，因為不是美國稅收意義上的流

經實體，故要繳納企業收入及股東個人收入的雙重稅收。公司首先在A	國繳納	50%	企業所得稅。又因為	

Y	先生是美國納稅居民，且全資擁有	A	國的公司，美國反延期納稅規則也同時生效。

	 即便Y	先生還未收到公司股息收入，未得股息收入也將被視為實際收入

按	35%	的稅率納稅。公司收益	5	千萬人民幣，在	A	國交納的2500	萬稅

款，雖然不列入Y先生的股息收入，但不能用於抵免其在美稅賦。假如該公

司沒有其他的扣減項，Y	先生必須就被視為股息收入的	2500	萬人民幣（5	

千萬人民幣減去	2500	萬人民幣	A	國稅款）在美繳納	35%	的個人所得稅，

共計875	萬。兩人都向A	國支付了等額的稅款，通過稅務籌劃X	先生規避了

所有的美國稅賦，Y	先生卻欠下高額美國稅款。			



	 來自美國之外低稅區的

企業又可采取另一策略。即通

過合格的締約國中轉，將收入

返回後僅按	15%（而不是35%

的普通稅率）的稅率納稅。具

體操作時需在合格的締約國設

立一家中間實體。

合格股息



案例
	 兩個自然人X	先生和	Y	先生，各自擁有一家外國公司的股權，但公司所在

國與美國沒有合格的所得稅協議。兩人現都持有臨時綠卡並打算移居美國。移

民前，X	先生聘請了一名美國稅收顧問，幫他在一合格的締約國設立了一家中

間實體。Y先生移民前沒做任何稅務籌劃。X	先生和	Y	先生在美國居住期間，

他們位於非締約國的公司向兩人各自分配了	1	百萬人民幣的股息。X	先生的

股息先支付給了合格締約國的中間實體，經該實體向	X	先生支付股息。Y	先

生的股息則由非締約國的公司直接支付給他。X	先生的股息在美國按	15%	征

稅。Y	先生的股息在美國按	35%	征稅。僅此一項，通過稅務籌劃X	先生節省

了20萬人民幣的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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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利用關聯方債務來減免美國所得稅，也是我們為投資美國

房地產業的封閉型控股公司、開放型控股公司、公眾控股公司，有在美

業務的中國公司（或其海外分支機構）以及其它實體提供稅務籌劃和咨詢

的一部分。值得註意的是，關聯的兩方--分支機構也好子公司也罷--之間

的交易審查一般都相當嚴格，美國國稅局還會通過查詢和比較與非關聯方之

間的交易來確定適當的交易價格。我們建議在定價上要格外謹慎，以防美國國

稅局介入價格調整。



	 另外，利用關聯方債務來減免美國所得稅，也是我們為投資美國

房地產業的封閉型控股公司、開放型控股公司、公眾控股公司，有在美

業務的中國公司（或其海外分支機構）以及其它實體提供稅務籌劃和咨詢

的一部分。值得註意的是，關聯的兩方--分支機構也好子公司也罷--之間

的交易審查一般都相當嚴格，美國國稅局還會通過查詢和比較與非關聯方之

間的交易來確定適當的交易價格。我們建議在定價上要格外謹慎，以防美國國

稅局介入價格調整。

案例
	 一家設在	A	國的制造公司在	B	國擁有一家子公司。A	國母公司以	1	千

萬人民幣的價格向	關聯的B	國子公司出售公司產品。另一同類產品制造商向

無關聯方出售同類產品的價格是	3	千萬人民幣。除非關聯雙方能夠證明它們

與非關聯方之間交易此產品的價格也是	1	千萬人民幣，美國國稅局會對母公

司與子公司交易的1	千萬人民幣的售價提出質疑。若	A	國母公司聘請一位美

國稅務顧問，用研究報告的形式證實	1	千萬人民幣的價格確實公平合理，未

受到兩方關聯性的影響，就可以避免美國國稅局對價格進行調整。



	 將被動資產轉入海外公司持有，通常照樣要在美國按

時納稅。這是因為據美國反延遲納稅的相關規定，被動資

產收入被視為已經分配給在美的股東。不過，運用某些壽

險產品，這類收入就可以延遲納稅（甚至完全免交美國所

得稅）。籌劃得當的話，還可避免可能被征的，針對此類

收入的美國遺產稅。

	 如果您已經投資或希望投資美國公司、

房地產、藝術品收藏及股票，我們竭誠為您提

供多種國際稅務服務以幫助您減免在美投資收

入的所得稅和遺產稅。比如，通過籌劃，我們

可將某些出口公司的運營設在美國，不僅公司

所有人可因此獲得投資簽證，還可完全避免美

國方面海外銷售收入的所得稅。

其他經營活動





案例
	 X	先生和Y先生都已獲得臨時綠卡並計劃移居美國。移民前，X先生聘請

了一名美國稅務顧問，將自己所有資產不可撤銷地轉移到一家信托機構，指

定自己的家庭成員（不含	X	先生本人）為信托受益人。在他生後，信托機

構就會把信托財產分配給X先生在信托文件中指定的收益人。X先生生前需就

信托收入繳納所得稅，但是信托財產分配給受益人時卻不必先繳納聯邦遺產

稅。Y先生未做任何稅務籌劃，所有財產都在自己個人名下。若他不幸去世，	

Y先生的所有資產都得繳納聯邦遺產稅。



	 最後談談信托。信托是一種委托人將個人資產轉讓給信托機構管理的法

律行為。信托財產的收益分配由信托文件指定。籍我們的專業服務，您可在

來美之前就設立信托。

	 信托的用處多種多樣。首先，將產權從個人轉讓給獨立於

個人之外的信托機構，個人的隱私可以得到有效保護。信托文件

由律師保管，不必在任何公開記錄中備案，即便委托人亡故，信

托文件也不必提交給美國政府機構。最重要的，遺產與贈與稅納

稅居民可以通過設立信托來規避遺產稅。若個人在移民前設立不

可撤銷信托，其信托財產將不會列入遺產之內。

信托



813.229.4209
jliu@carltonfields.com

Jin Liu

305.539.7265
sjoseph@carltonfields.com

Seth Joseph

305.539.7262
jferguson@carltonfields.com

Julie Ferguson

305.539.7294
wrohrer@carltonfields.com

William  Rohrer



	 如果您正考慮移民美國，請及時與
我們聯系。我們隨時在此恭候，並將全
力以赴地為您提供稅務籌劃，最大限度
地減免您在美期間的所得稅和遺產稅。

	 卡爾頓菲爾茲律師事務所始創於1901	年。110	多年來，我們吸引了大批曾任職於政府高層、司法機構、和一些

極具影響力的業內組織的頂尖人士加入我們的團隊。其中包括佛羅裏達州州長、議員、佛羅裏達州最高法院、美國地

方法院和美國上訴法院的首席法官，還有美國律師協會和國際律師協會的主席。

	 我們的團隊與以上及其它眾多機構淵源深遠，賦予我們廣博的見識和強大的人脈。與曾經身為法官、法官助理，

或曾在政府部門擔任要職的卡爾頓菲爾茲律師合作，我們的客戶常感受益匪淺。因為了解這些機構的內部運作方式，

我們能夠代表我們的客戶，有效自如地穿梭其間。

	 無論您的商機或經濟糾紛位於何處，在佛羅裏達或其他州、美國境內或境外，您都可以信賴卡

爾頓菲爾茲。我們旗下有	370	名律師和政府咨詢師，服務對象包括跨國公司、本地企業、州立或地

方公共部門以及個人。我們有幸代理過眾多財富	100	強公司，與大多數美國律師	100	強律師事務所

有業務往來。

	 我們事務所植根於我們的戰略舉措，	積累了深廣的專業經驗，特別擅長企業稅務規劃及移民業

務。我們擁有良好的行業口碑，為我們公司和客戶都創造了良好的機緣。







www.carltonfiel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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